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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卫函〔2018〕657号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等四部门关于做好2018年订单定向培养农村卫生人才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卫生计生局（委）、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定点院校：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及我省实施方案，做好2018年订单定向培养农村卫生人才工作，根据省委办公厅、省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和《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财政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粤财社〔2017〕33号）精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订单定向培养医学生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健康广东、打造卫生强省战略决策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基础工程，是推进广东医疗“强基层、补短板”的关键。各地和定点院校要充分认识订单定向培养医学生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和部门协作，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实施方案，确保订单定向培养医学生工作顺利实施。

二、落实培养任务。2018年订单定向培养任务是为粤东西北地区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1000名，按照粤东西北地区常住人口数比例（0.16/万人）和全科医生缺口数（每万人拥有3名全科医生标准），结合各地市上报的培养需求，确定2018年各有关县（市、区）订单定向培养计划（详见附件1）。各地要把定向培养计划指标重点安排给47家升级建设的中心卫生院，加强宣传发动，层层分解培养任务，责任到人，切实完成培养任务。
三、明确培养院校。订单定向医学生定点培养院校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广东药科大学、韶关学院、嘉应学院和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6所高等院校。各定点院校要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和省实施方案，以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加强管理，提供必要的教学条件，保证培养质量。
四、认真做好招录相关工作。

（一）及时制订并公布招生计划。2017年广东省各县（市、区）订单定向医学生未报到入读共116名指标（见附件2）统筹安排在2018年度招生。各院校2018年招生计划详见附件3。省招生办公室通过《广东省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及时向社会公布各定点院校2018年订单定向医学生招生计划。

（二）择优录取。由各定点院校根据招生计划，依据考生填报的志愿及高考分数择优录取。

1.“订单定向培养农村卫生人才计划”按基层需求分县（市、区）设置专业计划。订单定向医学生在提前录取批次填报志愿，实行专业志愿优先投档方式，即根据各高校专业计划1：1的比例，按专业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逐一检索，优先投第一专业志愿，对有缺额的院校专业，从有专业服从的考生中调剂录取。

2.当招生不足时，由省招生办公室公布计划缺额情况，让未被录取的考生补填志愿，组织有关高等学校进行征集志愿录取。

    （三）签订协议。各相关县（市、区）卫生计生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接到考生录取信息后，要在定向生到定点院校报到前，提供“一站式”服务，及时与定向生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书》。若不能与定向生在报到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书》的，县（市、区）卫生计生局应通知定向生先到院校报到，并于2018年9月底前将单位盖章后的《定向就业协议书》寄到相关定点院校，由定点院校于10月底前负责组织定向生签订协议书。
（四）其他。定点院校招录完成后，于11月底前将定向生招生、实际报到及培养工作安排等情况报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处。联系人：黄式锋，联系电话：83883515，电子邮箱：kjc603@163.com。

附件：1.2018年广东省各县（市、区）订单定向医学生培

        养计划表

      2.2017年广东省各县（市、区）订单定向医学生未报

         到入读名额统计表

       3.2018年广东省各定点院校订单定向医学生招生计

        划表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中医药局

                             2018年5月23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校对：科教处  黄式锋                          （共印60份）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中医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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